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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有關伊朗制裁的最新情況

本公告乃由中石化煉化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自願作出。鑒於針對伊朗的有關制裁變化已於 2016年 1月 16日生效，

本公司董事會（簡稱「董事會」）欣然向本公司股東提供有關本集團對於在伊朗開展業

務方面的最新情況分析。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匯與本公司日期為

2013年 5月 10日的招股章程（簡稱「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一、 背景

如招股章程披露，本公司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簡稱「香港聯交所」）作出

承諾（簡稱「承諾」），本公司將不會使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或通過香港聯交所籌

集的任何其他資金直接或間接撥作或協助與任何受制裁國家或受歐洲聯盟（簡稱

「歐盟」）、聯合國、美國或澳大利亞制裁的任何其他政府、個人或實體（包括但

不限於為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簡稱「美國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監

管制裁對象的任何政府、個人或實體）進行的，或為其利益進行的活動或業務

（簡稱「受制裁業務」）。「受制裁國家」是指美國、歐盟、澳大利亞或聯合國在相

關期間內實施的全面、國家範圍的經濟制裁所針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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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招股章程披露，本公司將於有需要的情況下在年報內披露本集團在監察業務

所承受的制裁法律風險方面的結果，包括有關受制裁業務（如有）的說明或本集

團並無於有關期間從事任何受制裁業務的確認。本公司將考慮於有需要時在年

報內披露與任何受制裁國家有關的業務意向。

二、 伊朗制裁的近期進展

以下為法律顧問提供予本公司的美國、聯合國及歐盟針對伊朗實施的最新制裁

概要。

（一） 美國制裁

於 2016年 1月 16日（簡稱「履行日」），隨著國際原子能機構證實伊朗已履行

初步承諾，縮減關鍵核設施，美國和歐盟基於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簡稱「聯

合行動計劃」）宣佈解除數項對伊朗的制裁。

此次美國監管變化主要是解除了大部分針對非美國人士進行與伊朗相關的

若干活動的核相關的次級制裁。除在極為有限的特例情況下（和一些輕微變

化外），美國人士（無論其身處何地）和美國公司仍然受限於廣泛的美國制

裁，其被禁止與伊朗和伊朗人士進行商業交易。

美國目前針對非美國人士進行的與伊朗相關的活動保留了更為有限的制

裁。該等制裁針對與若干受關注領域（例如伊朗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侵犯

人權、彈道導彈計劃以及參與國際恐怖主義）有關的活動，比已經解除的其

他制裁要局限。

美國制裁將繼續禁止非美國人士與美國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特定國民與禁

止往來人員名單上的人士或實體及其擁有的實體開展商業活動。非美國人

士出口和再出口原產於美國的貨物和原產於美國內容達最低豁免水平的貨

物將繼續受限於特定美國制裁和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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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制裁

歐盟對伊朗核計劃施加的經濟和金融制裁自 2016年 1月 16日起基本被解

除。歐盟目前准許了在一些關鍵商業領域的交易，包括銀行、金融、保險

及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然而，一些限制仍然存在，包括武器禁運、限制提

供導彈技術、以及提供特定為核或導彈行業使用的貨物時必須尋求事先許

可的規定。若干個人和實體的資產仍然被凍結。先前歐盟對伊朗因人權問

題實施的制裁仍未被解除，包括限制提供可能用作內部鎮壓或網絡或電話

通信監控的設備，以及對特定人士和實體實施的資產凍結。

（三） 聯合國制裁

除執行聯合行動計劃的聯合國安理會第 2231號決議外，聯合國安理會（簡

稱「安理會」）有關對伊朗施加制裁的決議於履行日被撤銷。因此，聯合國對

伊朗金融機構、保險及海運方面施加的限制已被撤銷。然而，聯合國對伊

朗的武器禁運預期繼續有效。再者，所有向伊朗進行核相關出口必須取得

安理會的預審。

三、 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市場的商業機遇、有關法律風險及內部控制措施

由於美國解除了大部分針對非美國人士的核相關的次級制裁，本公司作為非美

國人士，可以在不違反先前對香港聯交所的承諾中所指的美國制裁的情況下，

開拓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工程行業市場的商業機遇。如本公司法律顧問所告知，

本集團將不會繼續被禁止參與有關伊朗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多項活動。因此，

本集團計劃在若干石油及天然氣（包括煉油、石油化工、煤化工、無機化工、天

然氣加工處理等）工程領域等尋求潛在商機，並逐步開展業務。

本集團將會遵守所有適用的美國、歐盟和其他法律的前提下實施該等活動。針

對伊朗的其他未解除的制裁旨在消除伊朗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彈道導彈項

目、防止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行動及侵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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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能保證本集團未來的業務不存在受到美國制裁或其他制裁的風險，儘

管本公司承諾將遵守美國政府的適用要求及任何其他實施治外法權制裁的政府

的適用要求。本公司無法就本集團在受制裁國家的未來活動，預測美國聯邦、

州或地方層面的政府政策或歐盟、聯合國或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任何政策如

何解釋或實施。此外，由於制裁形勢不斷變化，相關司法管轄區將可能實施新

的規定或重新施加原有的規定（例如，如果伊朗違反其於聯合行動計劃下的承

諾，有可能突然對其再次施加制裁），從而導致本集團於制裁部分解除期間在受

制裁國家從事的一項或多項業務被視為違反適用的制裁法律。本公司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應考慮投資本公司是否會面臨因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的國籍或居

住地受到美國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或相關制裁的風險。如果本集團於制裁得到

部分解除期間在受制裁國家從事石油及天然氣工程業務，該等業務可能導致本

公司股份對某些投資者的吸引力下降，從而可能對本公司股票的價格造成不利

影響。

如招股章程和本公司 2015年年報披露，本公司設有內控政策及程序（簡稱「內控

程序」），用於監察制裁風險和確保遵守承諾，包括如下措施：

（一） 本公司已採取有關內控程序，以監督及監管全球發售所得款項及通過香港

聯交所籌集的任何其他資金的用途，並確保有關所得款項及資金目前不會

及未來不會用於受制裁業務。

（二） 本公司在決定是否應在受制裁國家爭取任何商機前將評估制裁風險。根據

內控程序，本公司的法律部須審核所有新合同，以決定新合同所涉項目或

交易是否涉及任何受制裁業務。

（三） 本公司持續委任具備有關制裁法律事宜必要專業知識及經驗的國際法律顧

問，在需要時，本公司向其諮詢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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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公司的法律部及╱或法律顧問不時向本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其他

有關人員提供有關制裁法律的變化情況，協助他們評估本集團日常營運的

潛在制裁風險。

（五） 本公司已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其職責包括監察本集團所面對的制裁法律

風險及本集團執行相關內控程序的情況。

有關上述事宜的主要發展情況，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作出公告。本公司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石化煉化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桑菁華

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2016年 6月 30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陸東、閆少春、孫麗麗（職工代表董事）及吳德榮（職工代表董

事）；非執行董事為章建華及李國清；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照中、金涌及葉政。

本公告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segroup.cn)內

瀏覽。


